
 

 

章程修正案 
 

（2008 年 5 月修订）  
 

根据深交所 4 月 28 日颁布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》的精神要求，本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： 

 

条款  原章程内容  修改后内容  

第二十八条 

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，自公司成立

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让。公司公开发

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，自公司股票在证券

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

让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

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

情况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

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

（25%）；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

易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

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

股份。 

 

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，自公司成立

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让。公司公开发行

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，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

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让。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

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

况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

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

（25%）；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

易之日起一（1）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离

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

份。 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

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

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

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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